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4年度
優良教材及創意教學媒體獎勵申請通知
一、目的
依據本校「優良教材及創意教學媒體獎勵要點」（如附件一）推動本獎勵方案，以鼓勵本校教師研發優良教材及創意教學媒體，進而提升教學成效。
二、辦理單位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三、申請資格
本校專任教師均可提出申請，每位至多申請1件。
四、申請方式
請於104年5月1日至5月15日下午五時止，將申請表(如附件二）、相關表單及參選作品送達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申請表電子檔請e-mail至ctd @mail.ntcu.edu.tw（承辦人：曾耀德先生；校內分機：3143）。
五、徵集作品說明
（一）申請類別
1.優良教材－ 含未出版或已出版之教科書、著作、譯作及工具書等紙本教材。
2.創意教學媒體－含實體或數位多媒體之系統性教材及單元性教材二類。
       (1)系統性教材：指多個相關主題或連續性主題之教材。
       (2)單元性教材：指單一主題之教材。
（二）繳交內容
1.獎勵申請作品
2.申請表(含電子檔)（附件二）
3.教材未獲獎勵切結書（附件三）
4.教材符合著作權法切結書(附件四)
5.共同作者同意書（附件五，無共同作者免填）
6.影音說明檔(五分鐘為限)
（三）申請注意事項
1.若作品以電子資料方式呈現，建議以html、pdf、doc、txt、ppt及swf等格式為主。圖片請以jpg格式儲存。影音檔為Window Media Player可播之檔案型式。
2.作品如為教師所架設之網站或上傳於E化教學平台者，請將資料存至光碟中，連同申請表、切結書、共同作者同意書（無共同作者免填）及影音說明檔於申請截止日前送達教學發展中心。
3.請務必提供教材設計理念之影音說明檔，時間長度以五分鐘為限(須為Window Media Player可播之檔案型式)。
4.申請獎勵之教材及教學媒體(含修訂版或再版），每件得申請獎勵乙次
5.參選之作品以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且須於本校任教期間內完成者為限。
6.請依教材性質勾選申請書之「申請獎勵類別」，評選小組將據此進行評審。
7.申請表、切結書及共同作者同意書之簽名處由申請人親筆簽章，請勿以電腦繕打。
六、獎勵方式
(一) 優良教材獎：
獎金1萬元、獎牌乙座及獎狀乙紙；每年度獲獎教師以二名為限。
(二) 創意教學媒體獎-系統性教材：
獎金4仟元、獎牌乙座及獎狀乙紙；每年度獲獎教師以六名為限。
(三) 創意教學媒體獎-單元性教材：
獎金3仟元、獎牌乙座及獎狀乙紙；每年度獲獎教師以六名為限。
七、獲獎教師配合事項
（一）著作財產權係屬原創作人所有，惟基於推廣之目的，學校得將獲獎之各項資料集結成冊、公開陳列及使用，以供同仁觀摩學習；如為已出版之教材，至少提送1本至承辦單位留存展示。
（二）獲獎作品，如涉及侵害他人權益等責任時，除由當事人自負法律責任外，並追回所領之獎狀及獎金。
八、活動流程及作業內容
	時間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即日起至5.15
	公告本獎勵
之申請訊息
	公告本獎勵要點並鼓勵教師申請。

	5.1至5.15
	受理申請
	1.受理本校專任教師申請。
2.收件截止日為5月15日。

	6月
	公布遴選結果
	得獎名冊將公告於本校電子佈告欄。

	12月
	辦理獎勵作業
	配合校慶活動辦理獎勵作業。


[bookmark: _GoBack]

